
新聘教師資格送審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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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新聘教師以學位送教育部取教師證書 
(外國學歷經駐外單位驗證屬實或查證完成)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審人為校教評會審查通過

聘任且須送教育部審查取得

教師證書者。 

 

 

送審人填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

網址：（教育部學審會）

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 

填寫相關欄位資料 

 

送審人準備下列資料： 

1、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二份並貼上照片及

蓋章 

2、相關證明文件乙份(如畢業證書及現職

聘書)，並請檢附正本由人事室查驗。 

送審人為外國學歷者須另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、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、畢業證書影本各乙

份(需駐外單位驗證完成蓋戳章) 

2、教師修業情形一覽表乙份 

3、個人出入境紀錄乙份（外國人或僑民免

附） 

4、其他相關證件（如學校行事曆及簡介等） 

1、人事室彙整核對送審人所繳交資料 

2、送審人將[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]電子檔 E-mail 至人事室公務信箱 cs1040@ 

csmu.edu.tw 

3、人事室依教育部規定繳交之書面資料函送至教育部審查 

4、電子檔案上傳至教育部 

 

送請教育部審查 

教師證書核發後由人事室通知送審人領取 

送審人為兼任教師請另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、「教師送審實際任教時數表」乙份(必須完

成簽核流程，表格請至人事網頁下載) 

2、專職單位服務證明 


